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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尚游（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喜专审 2025Z00331 号

爱尚游（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爱尚游（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尚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中喜财审

2025S01456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现将非标准

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注意，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2024年爱尚

游净亏损 39,717,340.42 元，于 2024年 12月 31日爱尚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为负 32,177,022.34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 860,323.11元、流动比率为 0.65。

这些情况连同附注二、（二）所载的现况表明爱尚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

爱尚游披露了保证持续经营能力的举措，但该等举措能否实现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1324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如果运用

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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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

注中对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披露，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

能导致对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

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述事项，表明存在可能

导致对爱尚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爱尚游管理层运营持续

经营假设编制 2024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在财务报表附

注二、（二）中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基于上述审计准则的要求，我们

发表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但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

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的影响程度

我们认为，上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会对爱尚游 2024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具体金额的影晌。

四、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一）上期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涉及的事项

爱尚游 2023年度财务报表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中汇会审[2024]5997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上期审计报告”）。上

期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二十六）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以及“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二十八）销售费用所述，本期新增硬

件销售业务营业成本 7,270,754.72元、销售费用包含业务推广费 1,564,280.23元。

我们通过实施函证、访谈以及文件资料检查等审计程序，仍无法对上述成本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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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判断上述成本和费用的性质，

因此无法确定上述成本和费用是否需要调整。

（二）上期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情况

新增硬件销售业务营业成本 7,270,754.72元，为当期硬件销售业务居间费，通

过梳理、分析、检查、函证、现场走访、资金穿透等，未发现上述新增硬件销售业

务营业成本 7,270,754.72元账务处理、资金支付、披露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况，

2023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新增硬件销售业务营业成本 7,270,754.72元的影

响已消除；

销售费用-业务推广费 1,564,280.23元为获取数字文旅项目支付给其他方的平

台开发费用，以及支付给灵活用工平台的外地业务技术支持人员的临时技术服务费，

通过梳理、分析、检查、函证、现场走访等，未发现上述业务推广费 1,564,280.23

元账务处理、资金支付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况，该业务推广费应调整至销售费用-技

术服务费里披露后，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销售费用 -业务推广费

1,564,280.23元的影响已消除。

五、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

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如上所述，上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会对爱尚游 2024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具体金额的影晌，故上述非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未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规定。

六、其他说明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

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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